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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陈辉 钱琨

　　小王与小花原本是男女朋友关系，在两人同居期间，小王多次向小

花不定额转账，并负担小花的日常生活开支及大额消费，后因性格不合

双方分手。2019年11月，双方达成一份协议，约定：因小花单方面悔婚，

小花自愿承担双方恋爱及订婚期间相关花费共计20万元。由于小花没

有履行约定的还款义务，经小王多次催讨后仍不履行。小王便将小花诉

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小花按照协议赔偿20万元及利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

双方之间确实存在一份协议，但该协议是在被小花撕毁后，由小王重新

粘贴而成的，无法证实是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同时，小王和小花恋爱

期间的花费并没有用于支付订立婚约的相关费用。法院认为，小王向法

庭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其主张，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小王不服，上

诉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撕毁后粘贴而成的协议

在形式上存在瑕疵。小王提供的其与小花的通话记录也不足以证明是

小花对此前被撕毁协议效力的确认，协议所涉费用绝大部分为消费性

支出，应当视为消费性赠与。

　　最终，乌鲁木齐市中院二审判决驳回小王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恋人之间因争执进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承诺，

属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小花出具协议后仍与小王保持了一段时

间的恋爱关系，即出具协议时双方并没有彻底解除恋爱关系的意思表

示。小王在没能修复其与小花之间感情的情况下，要求小花履行承诺，

存在以负担20万元作为两人修复感情的保证之嫌，该协议内容有违恋

爱自由的公序良俗和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

　　法官提醒，对于男女双方恋爱期间的共同花费，如果没有约定消费

支出的负担方式，都可以理解为增进双方感情和关系的消费。男女双方

应注重感情的培养和沟通，也应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树立正确的爱

情观。

分手之前约定赔偿
并非自愿协议无效司法权威不容侵犯 扰乱秩序恶果自食

　　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人们尊重司法程

序、服从司法裁判的意识也在逐渐增强。然而，在

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仍然

有一些人漠视法庭纪律和司法尊严，哄闹、冲击法

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故意撕毁法

律文书，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还有一些诉讼当事人

或委托代理人，因不满法院判决，通过社交媒体恶

毒辱骂、诅咒法官，肆意发泄怨恨情绪，侵害了法

官的人格权利。

　　究其原因，主要是个别人对司法缺乏应有的

敬畏之心，这些人往往法治意识淡薄，把个人的

一己私利凌驾于法律之上。因此，应当进一步提

高公众法治素养，使诉讼参与人真正懂得人民法

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专门机构，维护司法

的权威就是维护国家法治的权威，司法权威不容

亵渎和挑战。

　　另一方面，对任何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都应

当依法及时予以处罚，以警示和震慑潜在的违法

犯罪者。同时，审判人员也应当提高说法释理的

水平，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在依法公正审理案

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司法的温度，做到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胡勇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姚晓芹

　　用自己个人的身份信息注册公司，再将公司营业执照和关联对公

银行账户出售给他人，就能获得不菲收入，但这样“躺赚”的事却触犯了

法律红线。近日，河南省襄城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案，被告人夏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2019年，29岁的夏某在网吧认识了黄某。黄某怂恿夏某去注册公

司，办理营业执照期间每天发生活费，公司注册手续办理完毕后转卖给

自己，再另付600元。黄某感觉事情不太正常，但考虑到自己没有正常的

工作和经济来源，这样赚钱也比较快，就同意了。

　　在黄某的介绍下，夏某又认识了田某，他根据黄某和田某的安排，

在广东、天津、深圳、贵州等地注册办理了十几个空壳公司，并把营业执

照及公章、激活的网银账户等交给黄某和田某。黄某和田某按照每个公

司800元至1000元不等的价格付给夏某报酬。截至案发时，夏某非法获

利1万余元。其中，夏某所办理的广州某公司对公账户被境外赌场用于

收取赌资，涉案金额达人民币3351万元。

　　襄城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夏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依然

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夏

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且已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综

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转移赃款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环节，倒卖公

司信息的行为，往往是为电信诈骗提供便利。本案中，夏某为获取不法

收益，以个人名义开通银行账户出售给他人，为他人实施犯罪行为提供

帮助，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该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

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注册公司转卖他人
帮助犯罪获刑罚金

密室逃脱意外受伤 保障不力商家担责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席浩云 王昭锦

　　沉浸式体验“密室”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休闲

娱乐的“新宠”，但在刺激的娱乐游戏项目中，或多

或少都存有潜在的危险。当意外事故发生后，应由

谁担责呢？近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

玩家因密室逃脱意外受伤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纠纷案件，判决经营密室的江北区某文化传播

工作室承担70%的赔偿责任。

　　2019年8月20日，刘某与朋友到江北区某文化

传播工作室经营的密室参与《釜山行》主题游戏，

共计支付服务费2376元。游戏开始之前，刘某与朋

友在玩家入场须知上签名，入场须知载明禁止身

体状况欠佳等人员入内，并提醒玩家与真人NPC

（非玩家角色）互动时的注意事项。

　　当游戏过程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刘某与朋友

进入到一个封闭的房间。由于房间狭窄、光线较

暗，刘某站在房间门口正前方。此时，密室工作人

员所扮演的NPC打开房门径直朝房内倒下，玩家

受到惊吓，四处躲避，刘某在躲避中不幸受伤。

　　事故发生后，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相关

负责人和刘某的丈夫将刘某送往医院治疗。医生

诊断为右胫骨平台骨折、右腓骨头骨折、重度骨质

疏松症。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垫付刘某医疗

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4

万余元。但双方因赔偿事宜未协商一致，刘某遂诉

至法院。

　　庭审中，原告刘某称自己在参加《釜山行》密

室逃脱项目的过程中，因被告工作人员叶某执行

工作任务将刘某撞伤，故要求江北区某文化传播

工作室支付后续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残疾赔

偿金、误工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费用，共计231574.5元。

　　被告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辩称，事故发

生时场面混乱，谁导致刘某受伤情况不明，刘某未

能举证证明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为直接侵权

人，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刘某患有

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容易导致自身骨折，不适宜参

与此类游戏活动，且未告知文化传播工作室上述

情况，其本人存在严重过错。

　　经双方申请，重庆市科证司法鉴定所对刘某

伤情进行了司法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载明：刘某

伤残程度为十级；后期医疗费约需1万元；刘某护

理时限为90日；刘某误工时限为180日，营养时限为

60日；刘某本次外伤骨折与其重度骨质疏松症存

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为轻微原因，起促进、加重作

用（参与度可考虑10%至20%）。刘某支付鉴定费

1900元，江北区某文化传播工作室支付鉴定费

1800元。

　　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垫付原告医疗费

37436.35元、护理费6525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265.40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85.07元，共计49311.82元。

　　最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结合双方的过

错程度，法院确定原告承担事故30%的责任，被

告承担70%的责任。判决被告赔偿原告108823.9 1

元。案件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判决已

生效。

　　承办法官庭后表示，原告购票进入被告经营的

场所参加密室逃脱游戏，双方之间形成服务合同关

系，被告有义务向原告刘某提供服务及必要的安全

保障。虽然游戏提供方尽到了安全提示义务，但其作

为专业游戏机构，比普通游戏者具有更加专业的风

险知识，在游戏者开始游戏前不仅要进行安全提示，

还要审慎把控游戏各环节，对于风险较高的环节应

提升安全保护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应急保障措施。被

告作为经营者，其在提供密室逃脱服务过程中，安排

有工作人员扮演恐怖人员，在“活僵尸”等元素可能

对被服务对象造成惊吓，极易引发的人员奔跑而产

生安全隐患的情况下，并未证明其提供了适当的场

地安全防护措施以避免玩家受伤。

　　本案原告及其朋友在游戏的实际过程中，被

告工作人员扮演的类似“活僵尸”恐怖角色突然打

开房门倒向人群，造成玩家恐慌，玩家逃跑躲避时

容易发生推搡、踩踏等事故，在无特殊保护的情况

下，原告摔倒导致受伤，足以认定被告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选择

参加密室逃脱游戏时，应当对密室逃脱游戏及特点

有一定认识，也应当能够预见可能遭遇惊险场面，因

此，原告在游戏过程中，应尽到自身的安全注意义

务。虽然原告患有重度骨质疏松症，但对此并不存在

过错，被告的侵权责任不因刘某的特殊体质而减轻。

　　承办法官提醒，“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

人”，大家在玩密室逃脱等游戏时，要留心查看场

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等是否完好，一定要选择安

全设施齐全的商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提前预

估活动风险，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尽到自身安全

注意义务。一旦发生危险，要立即中止游戏、迅速

撤离。如发现无证经营、存在消防隐患的“密室”，

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老胡点评

游戏经营者应尽到充分安全保障义务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童法

　　2021年5月24日，陈某骑着电瓶车去浙江省桐乡市某广场的超市购

物，通过广场门口时紧随前面黑色轿车从机动车车道驶入，不料被降落

的电动升降杆砸伤头部，随即倒地呈半昏迷状态。

　　随后，陈某将广场物业公司和超市起诉至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安

装和使用升降杆时存在瑕疵且管理不善。而该入口作为通往超市的唯

一入口，超市也未尽到提醒注意的义务。据此要求两家公司共同赔偿医

疗费、误工费等共计4619.83元。

　　桐乡法院经审理认为，从现场照片和视频来看，事发入口明确划分

了机动车入口和非机动车入口，设置明显，容易辨别。在此前提下，原告

不从非机动车入口进入，反而选择跟随前面轿车从机动车入口进入，作

为行为能力健全的成年人，对跟车的危险性应当有预见性并避免此种

情况发生，故原告跟车从机动车道进入是导致受伤的原因。

　　同时，从事发视频可见，升降杆在前车驶入后合理时间内降落，未

见设备故障或操作不当，故原告主张被告物业公司在安装和使用升降

杆时存在瑕疵，管理不善，无事实根据。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物业公

司未尽到其他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

　　综上所述，原告受伤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两家被告公司对原告受伤

并不存在过错或过失，也不存在未尽到相关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法院

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庭后表示，本案中，事发地点对机动车入口和非机动车入口设

置明显，只要遵守规则，就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被砸到的安全隐患，且事

发区域也非被告超市管理区域。陈某受伤是其自身原因造成，两家被告

公司对原告受伤并不存在过错或过失，也不存在未尽到相关安全保障

义务的情形。

　　法官提醒，陈某受伤固然值得同情，但法院对于责任的判断应严格

限制在法律框架内，这既是法律应有的价值体现，也是彰显公平正义的

必然抉择，同时也是法院通过裁判结果树立社会行为规则、引领社会风

尚的体现。

骑车驶入机动车道
落杆受伤责任自担

撕毁文书辱骂法官
拘留十日罚款一万

　　2019年8月9日，山东省乐陵市人民法院枣城法

庭承办被告杨某离婚纠纷一案，法院工作人员多

次与杨某电话联系，杨某不仅不配合调查，反而故

意躲避甚至口出恶言辱骂法官。同年10月15日，法

院工作人员与杨某父母取得联系后，得知其与杨

某并无联系，便到杨某所在村委会处开具了证明。

10月16日，杨某以法院工作人员将其父母气病为借

口，来到法庭办公场所辱骂司法工作人员，并当场

故意撕毁法律文书，造成恶劣影响。

　　由于杨某公然辱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撕毁

法律文书，严重妨害民事诉讼活动，乐陵法院依据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依法对杨某作出拘留10日

并处罚款3万元的决定。拘留执行完毕后，杨某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书写悔过书并主动向工作人员

道歉，法院作出决定将罚款减为1万元。

　　承办法官表示，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

法审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司法工作人员是法

律的执行者，更是人民群众的守护者。当事人应当

通过合法途径理性表达自己的诉求。本案中，杨某

因自身婚姻家庭问题心情不悦，便迁怒于依法办

案的法院工作人员，在办公场所出言辱骂，甚至故

意撕毁法律文书，严重妨碍了审判工作正常运行，

是一种公然藐视和挑战司法权威、司法尊严的非

法行为。法院依法对杨某作出拘留并处罚款的处

罚决定，切实维护了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维

护了法庭秩序，捍卫了司法权威。

不服裁决发帖泄愤
证据确凿依法处罚

　　郭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二

审均败诉。郭某不服终审判决，但其未按照法定程

序进行申诉、提请再审或提请人民检察院抗诉，却

转而利用网络发泄私愤，连续多次在天涯社区、论

坛、网站发帖，用低俗且与事实严重不符的语言怨

恨、诅咒，并侮辱、诽谤办案法官及司法工作人员。

郭某的发帖行为出现后，法官与其沟通劝阻无效，

遂与公安网监部门沟通对接，落地查人并固定了

相应证据。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决定对郭某拘留15日，罚款

3万元，限期缴纳。

　　郭某收到处罚决定后，深刻反省了自身违法

行为，具结悔过，积极主动缴纳罚款，书写悔过书，

表示今后将严格依法表达个人诉求，做一名奉公

守法的好公民。

　　法官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人

在网络环境中必须尊法、守法。人民法院作为审判

机关，肩负定分止争的神圣职责，人民法官依法行

使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

裁决不服，应合法合理表达诉求，肆意利用网络侮

辱诽谤、发泄私愤，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当众闹事殴打法官
妨害公务构罪获刑

　　2019年11月13日，山东省平阴县人民法院法

官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依法决定对被执行人

刘某甲司法拘留。在采集信息期间，刘某甲突然

晕倒，执行干警遂带其至医院救治。承办法官随

后到达医院帮其办理了住院手续，带刘某甲作

了一系列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同时通知了刘某

甲的妹妹刘某乙。刘某乙到达医院后，不问事情

缘由，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与其父母对法官大

声呵斥，并多次谩骂、推搡、撕扯、殴打法官，并

以事情没完相威胁，造成承办法官受伤，工作制服

被撕坏，引起多人围观。随后，刘某乙被执法人员

带走。

　　平阴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乙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依照刑

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

规定，判处被告人刘某乙有期徒刑1年3个月。

　　承办法官介绍，本案中，被告人刘某乙明知法

官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仍在公共场所且在他人阻

拦的情况下多次对法官进行殴打、撕扯、辱骂、威

胁，致使法官受伤、工作制服被撕坏，侵犯了人民

法院正常的公务活动，公然蔑视人民法院的司法

权威，造成多人围观，影响恶劣。最终，法院以妨害

公务罪对刘某乙判处刑罚，有力地维护了法官的

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捍卫了司法权威。

散播视频辱骂法官
侵害权益依法拘留

　　家住山东菏泽的吴某某与被害人吴某峰在喝

酒过程中发生争执，吴某某用啤酒瓶砸吴某峰头

部，后又在吴某峰家中持刀将其砍伤，致吴某峰头

部及颈部受伤，左侧第一肋骨和右侧第四肋骨骨

折。经鉴定，吴某峰的伤属轻伤二级。该案件起诉

到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后，法院经开庭审理后

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

人吴某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宣判后，被告人吴某

某不服，提出上诉。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

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某某刑满释放后，在菏泽市看守所大门口

拍摄视频，公开对承办案件的公安、检察院、法院

办案人员发表不实言论，该视频在8个微信群（共

计3010人）中被散播，给办案人员的生活和工作造

成了严重的伤害。吴某某又在新浪微博注册名为

“法官不是人”的账号，多次在微博中辱骂承办法

官，并通过匿名电话以“知道法官家庭住址，知道

法官孩子在什么学校上学”等言语威胁恐吓法官。

2019年2月21日，公安机关将吴某某传唤至牡丹南

派出所，吴某某承认其所作所为，但态度依然恶

劣，扬言报复。

　　因吴某某多次利用网络公开辱骂法官、威胁

骚扰法官家庭，不仅是对法官人格尊严的侮辱，更

是对司法权威的挑战，其行为性质恶劣。根据治安

处罚法，牡丹区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吴某某15天。

　　本案中，法院依法对吴某某进行判决，但吴某

某罔顾法律，刑满释放后对法官进行威胁、辱骂，

通过网络恶意抹黑法官形象，造成了严重的不良

社会影响。吴某某的行为不仅践踏了法官个人尊

严，还严重侵害了法官及家人的合法权益。公安机

关依法对吴某某的行为进行处罚，不仅是对保障

法官权益所作的有力背书，更是让人民群众知晓

要尊重法官、尊重法律、尊重司法权威，树立积极

正确的法治观念。

刑法相关规定

　　第二百七十七条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一十条 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

的人，可以予以训诫，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人民法院对哄闹、冲击法庭，侮

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

予以罚款、拘留。

　　第一百一十一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

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

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第一百一十五条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

以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规定

　　第一百八十三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至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罚款、拘留可

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近年来，侵害法官权益、扰乱庭审秩

序的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不仅对法官

造成人身、精神伤害，还严重损害司法权

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法治日报》记

者通过梳理山东法院办理的此类案件发

现，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中既有在网络平台

用低俗的语言怨恨、诅咒、侮辱、诽谤法官

的，也有在法庭等办公场所公开辱骂司法

工作人员并故意撕毁法律文书的。办案法

官提醒广大读者，建设法治中国，捍卫法

律权威，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对

裁判结果不服，应当通过合法途径理性表

达诉求，切不可诬陷、辱骂、威胁、殴打法

官，扰乱法庭秩序，否则必将受到法律

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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